
 花蓮縣高級中等以下各階段學校疑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同意書  

就讀學校  分區特教資源中心 □北區  □中區  □南區 鑑定梯次     學年度第   梯次 

一、學生基本資料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與個案關係  聯絡電話 住家 行動 

戶籍地址[需含鄰里]  

居住地址  

二、目前就學狀況 

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就讀年級  安置班別 
□普通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方式 
□無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不分類巡迴輔導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巡迴輔導(在家教育) 

□視障巡迴輔導 □聽障巡迴輔導 □情緒及行為支援服務 □延長修業年限 □暫緩入學 □其他          

三、相關醫療及身心障礙證明之情形（請確實填寫，可複選） 
□1.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障礙類別： ICF 診斷： 障礙等級： 

鑑定日期： 有效期限： 重鑑日期： 

□2.領有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之診斷證明 

醫院名稱  證明開立科別  證明開立日期  

診斷內容與醫師囑言  

□3.曾接受鑑輔會鑑定安置紀錄（發文日期：          鑑輔會文號：            ） 

特教資格類別  補充說明  安置班別  特教方式  

四-1、申請項目－特教資格及安置(填寫方式請參考「二、目前就學狀況」之安置班別、特教方式所列項目) 
特教資格類別  補充說明  學區學校  安置班別 1. 2. 

就讀學校 1. 2. 特教方式 1. 2. 

四-2、申請項目－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各項服務需經評估及鑑輔會審核後提供) 
□1.相關專業服務 □物理治療 □職能治療 □語言治療  □聽能管理 □心理服務 □其他               

□2.考試評量服務 
□延長作答時間 □提醒服務 □特殊試場 □無障礙試場環境 □調整試題適配性 □電腦輸入作答

□口語（錄音）作答 □提供試卷並報讀 □調整題數或比例計分 □其他：           

□3.學習環境調整 □適當教室位置 □教室靠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 □安排適當座位 □其他特殊設施            

□4.教育輔助器材 □大字教科書 □點字教科書 □有聲教科書 □教育輔具  

□5.交通服務 □交通車接送 □交通費補助 

□6.助理人員需求 □協助行動 □協助生活自理 □處理行為問題 □其他               

□7.其他[請說明] □酌減班級人數 □其他說明： 
 

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經學校說明後已充分瞭解孩子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利義務，並已詳細閱讀

及填妥同意書之各項資料，茲 □同意   

□不同意 敝子弟              接受「花蓮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實施鑑定評量與安置所需之各項評量工作。 

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家長)簽章：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校長/園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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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說明： 

一、填寫步驟 

（一）請承辦人員務必以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能夠瞭解的語言及方式，充分告知下列事宜： 

1.孩子需要申請鑑定的原因、目的及實施流程。 

2.孩子接受鑑定評量過程中家長應有的權利與義務，如：主動提供孩子有關資訊、鑑定安置

意願改變的處理方式等。 

3.接受公正合理的測驗評量、拒絕回答個人隱私或不當問題等。 

4.孩子經鑑定後的相關權利義務，如通報登錄、特教資格、教育安置等。 

5.如另有鑑定相關文件或疑問，學校應提供家長相關資訊並充分解釋。 

（二）協助填寫申請表及簽具同意書： 

1.如果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無法自行填寫申請表，請承辦人員依照家長意願協助確實填寫。 

2.如有塗改或重新填寫部分，請以校對章或承辦人職章更正，以確保資料正確性。 

3.請承辦人依照本申請表所填資料上網登錄，並請學校送件前務必逐項確認，以免影響學生

權益。 

 

二、欄位說明 

項目 可填寫或點選項目 

一、學生基本資料 
個案生之個人基本資料 

※包括該生之姓名、身分證字號、性別、出生日期、家長或監護人姓名、家長或監護人

與個案關係、聯絡電話、戶籍地址（需含鄰里）、居住地址等基本資料。 

二、目前就學狀況 
該生目前就學階段、學校

或機構 

※教育階段：分為學前、國小、國中、高中四個階段。 

※就讀年級：學前限填 0、國小限填 1-6、國中限填 7-9 年級、高中填高 1-高 3。 

※安置班別與特教方式：係指該生目前的安置與特教現況。 

三、相關醫療及身心障礙

證明之情形 
該生至今曾接受相關醫療

及特殊教育之情形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由本府社會暨新聞處依照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核發。其重鑑

日期如未載記，請填「無」。 

※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之診斷證明：核發日期需在一年內。 

※曾接受鑑輔會鑑定安置紀錄：經「各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定之資

格證明，註明完整之公文發文日期與文號。 

四-1、申請項目-特教資格

及安置 
家長對該生未來教育安置

及特殊教育需求的期望 

※學區學校：學前及高中階段免填。 

※就讀學校：如擬申請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學校者，請至少填兩項鄰近學校志願以利安

排協調。 

※特教資格類別限填：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

弱、情緒行為障礙、自閉症、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腦性麻痺、發展遲緩、其他障礙。

※安置班別與特教方式：請參照【二、目前就學狀況】所列項目填寫。 

四-2、申請項目-教育輔助

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家長和學校評估對該生在

學校學習及適應生活所需

之服務措施 

※相關服務措施包括相關專業服務、考試評量服務、無障礙環境、教育輔助器材、交通

服務、生活協助…等，請依該生實際特殊教育需求勾選所需之服務項目，各項相關服

務需經鑑輔會審核後提供。 

鑑定同意書 
家長表達接受特殊教育鑑

定安置之意願 

※需由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確認其意願，未簽名或蓋章者恕不受理。 

註 1：一至三項（學生基本資料、目前就學狀況、目前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情形、曾接受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記錄）需與學

生通報資料一致。 

註 2：四項（特教資格及安置、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及同意書部分，請依照實際意願確實填寫。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意願更改：如欲變更其申請項目或資格類別，請重新填寫或修正後加蓋校對章確認。 
（二）撤銷鑑定：如欲放棄此次申請項目，請重新填具鑑定安置同意書，且勾選不同意及監護人或

法定代理人簽章後，向各特教資源中心撤回已提報之申請。 



 

花蓮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家長權益說明 

親愛的家長： 

無論是學校老師建議您孩子需要特殊教育鑑定，或是您自己想讓孩子接受鑑定，

在鑑定過程中，您擁有（一）知的權利，也就是評估老師或學校應充分向您說明本縣

鑑定安置的目的及程序、報告內容、會議時間與相關細節；（二）決定的權利，決定

是否提出鑑定以及邀請哪些人員陪同您出席會議；（三）參與的權利，您有權參與過

程中的任何會議與討論；最後，還有（四）申訴的權利，在評估過程中，如遇到任何

損及您與孩子權益的問題，或是您不同意鑑定的結果，都可以依程序提出申訴。 

 在您為孩子提出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申請前，請先詳閱以下的說明： 

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是一個決定孩子特殊教育資格（13 類）、特殊教育安置（適合

就讀的學校與班級）以及相關服務需求的程序。 

 孩子只要經過鑑定安置程序確認符合特殊教育資格，就會享有許多特殊教育法保障的權

益，簡要列舉如下： 

特殊教育資格 特殊教育安置 相關服務 

 智能障礙 

 視覺障礙 

 聽覺障礙 

 語言障礙 

 肢體障礙 

 腦性麻痺 

 身體病弱 

 情緒行為障礙 

 學習障礙 

 多重障礙 

 自閉症 

 發展遲緩 

 其他障礙 

 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 分散式資源班 

 巡迴輔導班 

 集中式特教班 

 特殊教育學校 

 在家教育 

 床邊教學 

 暫緩入學 

 延長修業年限 

 交通服務* 

 普通班助理人員* 

 相關專業服務* 

 教育輔助器材及特殊教材* 

 個別化教育計畫 

 視障或聽障巡迴輔導 

 情緒行為支援服務 

 無障礙環境及學習環境調整 

 考試評量調整服務 

 學校適性安排導師 

 特殊升學管道 

 其他…… 

註：*需依據孩子實際發展情形定期申請 

 經過鑑定安置程序後，如果確認孩子符合特殊教育資格，學校必須將孩子的資料通報在教

育部的資料庫，一經通報，除非資格消失或放棄，否則資料將不會被移除，在未來所有的

求學階段裡，學校老師都會事先知道孩子的狀況及特殊需求。 

 鑑定安置並不是一次評估定終生，如果孩子的障礙情形有改變或是教育安置的方式要改



變，都可以隨時再向學校申請鑑定安置，重新確認。 

 提出鑑定安置申請後，會由特教老師及其他專業團隊評估孩子的能力現況與教育需求，依

據鑑定標準完成評估報告、提出初步建議。必要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

稱鑑輔會）將邀請您、評估老師或是其他專家學者及鑑輔會委員共同參與會議討論，確定

孩子適合的教育安置與相關服務。當然，孩子也有可能不符特教資格，這也會透過正式方

式告知您。 

 從申請、評估到開會討論決定，您都有充分參與的權利以及義務。 

 閱讀完上述的訊息後，您可以決定替孩子申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或是拒絕。 

 孩子在學習或適應出現困難時，不論是學校老師建議或是您主動提出，如果您同意申請鑑

定，請您簽署《疑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同意書》並勾選同意選項。 

 如果您認為孩子的狀況不需要提出鑑定安置，您可以於簽署《疑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

置同意書》時勾選不同意選項，但仍建議您與學校老師、輔導單位持續保持聯繫，隨時反

映孩子需要的協助。 

 在您同意提出鑑定安置申請之後，提醒您注意下列重要事項： 

 特教老師進行評估階段，評估老師將與您在學校、幼兒園或是家裡的孩子有實際互動或施

測。請提供孩子在醫院的評估資料（如果有的話），在學校、幼兒園或是家裡的學習狀況

以及您所觀察到的孩子能力狀況，並與評估老師討論您的所有疑問以及您對孩子的期待。 

 撥冗參與鑑定安置會議，學校會在會議召開前 7日，通知您出席會議，也歡迎您邀請其他

熟悉孩子的人一起出席。在會議召開 7天前，評估老師會提供您孩子的評估報告，請詳細

閱讀，對於報告的內容、建議有任何疑問或是不同的意見，都可以加註在報告中，並在會

議時提出。  

 充分參與會議討論，與您一起開會的人員有評估老師、學校特教老師與行政代表，會議中

會針對評估老師的建議進行討論，初步決議孩子的特教資格、安置及需要的服務。請不要

害怕發言，您是最瞭解孩子的人。 

 鑑定安置會議中形成的決議仍必須送交鑑輔會審核後通過；對於鑑定安置結果不服時，請

在收到會議結果通知書次日起 20 日內，向「花蓮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訴，申訴方式及所需文件，請撥電話（03）8462860 分機 262 洽詢。 

 完成鑑定安置程序只是個開始，要幫助孩子順利的學習成長，需要您與學校持續

的合作與努力 

 學校會依據鑑定安置議決事項安置孩子就讀、提供教育服務、協助申請並執行相關服務，

如您發現有未執行事項，請先向學校行政人員反映，如無法解決，可向教育處或鑑輔會反

映。 



 安置後一個月，鑑輔會將進行安置適切性追蹤，如果您覺得原來的教育安置或相關服務無

法解決孩子的需要，請主動向學校反映，鑑輔會將派人協助處理。 

 孩子的特殊教育需求會隨著時間不斷的改變，您必須參與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與學校

定期檢視、重新評估孩子的學習情形。 

 

相關疑問歡迎致電花蓮縣政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電話(03)8462860 分機 262

或各分區特教資源中心，北區電話：(03)8547145；中區電話：(03)8751343 分機 22；

南區電話：(03)8880365 分機 20 


